
立法会十五题：支持精英运动员  

＊＊＊＊＊＊＊＊＊＊＊＊＊＊  

  以下为今日（一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自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起，政府增拨资源加强对精英运动员的经济支

持，而香港体育学院亦挑选有潜质的年青运动员作重点培训。然而，有社会人士

指出，运动员一般缺乏生活保障，而当他们全职发展运动事业时，明显缺乏培养

其它技能的时间，导致他们在退役后的生计欠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过去五年，每年精英运动员的人数、精英体育项目的数目，以

及该等运动员的平均退役年龄为何； 

 

（二）除了透过精英训练资助计划资助精英运动员的医疗及保险开支，政府会否

考虑为他们设立一个独立的医疗及人寿保险计划；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

为何； 

 

（三）会否考虑向精英运动员提供免息楼宇贷款，以减少他们的生活负担；若会，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四）会否考虑豁免征收精英运动员的个人入息税，以及在他们退役后向他们发

放退休金津贴；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五）会否考虑为在求学阶段的精英运动员缴付所有学费及书簿费；若会，详情

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六）会否考虑与各公共交通营办商合作，推出精英运动员免费乘搭交通工具的

计划；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七）会否考虑优先聘用退役精英运动员成为公务员（例如各纪律部队）；及 

 

（八）会否考虑仿效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运作模式，成立体育发展局，并聘用体坛

专业人士专责统筹体育发展及制订政策，以确保现役及退役运动员能得到更全面

的保障？ 

 

答复： 



 

主席： 

 

  发展精英体育是特区政府三大体育发展策略方向之一。特区政府每年向香港

体育学院（香港体院）拨款以培训精英运动员，当中包括向合资格的运动员提供

直接财政资助，让他们专心训练，于比赛中争取最佳成绩；又会在教育、就业等

多方面对他们作出支持，为他们退役后的生活作好准备。 

 

  截至二○○九年十二月底，获香港体院培训及支持的运动员共８６３人，分

别来自１４个精英体育项目及１０个非精英体育项目，当中约１００人在香港体

院寄宿。过去五年接受香港体院训练及支持的运动员数目、相关体育项目数目、

退役运动员数目及平均退役年龄见附表。 

 

  特区政府自二○○七年四月起大幅增拨资源予香港体院以增加对精英运动

员的直接财政资助，以支持运动员的日常开支。有关款项由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度的１,５５０万元增加至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的５,６５０万元。新增拨

款不但增加精英运动员的培训名额，亦令更多运动员能够全职受训。另外，体育

委员会亦于去年八月通过增加对在大型运动会上夺得奖牌运动员的现金奖励金

额，对表现出色的运动员作实质的支持。 

 

  除直接财政资助外，目前香港体院已有为在该院受训的运动员购买保险，内

容包括人寿、意外、旅游、医疗（住院及门诊）和牙科保健。香港体院亦有驻院

医生和医疗队伍为运动员提供医疗上的支持。 

 

  至于向运动员提供免息楼宇贷款的建议，特区政府认为市民（包括运动员）

置业与否，应该根据其个人意愿和负担能力来决定。 

 

  就豁免运动员缴纳个人入息税的建议，政府一向的政策是致力维持一个公平

和中立的税制。对个别类别的人士豁免征税，会有违税制公平和中立的原则。另

外，合资格领取直接财政资助的运动员现时已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进行供

款。他们可在退休或退役后，根据有关计划的规定，提取所累积的权益。 

 

  关于为在求学阶段的精英运动员缴付学费及书簿费的建议，特区政府除已透

过公营学校为所有儿童及青少年（包括精英运动员）提供九年免费普及小学及初

中教育，并自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起，透过公营学校提供免费高中教育外，

香港体院亦透过以下计划支持运动员学习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针对他们退役后的

生活所需。有关的计划详情如下： 

 



（一）香港运动员基金 

运动员如报读由基金认可的香港教育机构所提供的证书／文凭／学士学位课程，

可向基金申请学费资助及生活津贴。 

 

（二）精英运动员进修资助 

运动员在认可的持续进修机构或职业培训机构学习（学位／文凭／证书程度），

可获资助发还其已缴付的学费。 

 

（三）精英运动员补习支持服务 

有关服务提供灵活的学习安排，为有需要的运动员提供语文、数学及文理商科的

补习。专科的补习老师会配合运动员的训练时间表，提供一对一的学习辅导。 

 

（四）运动员发展计划  

此综合性计划的目的是为运动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计划设立不同主题的工作

坊，如沟通及公众演说技巧、目标设定及时间管理、财务策划及形象建立等，协

助运动员学习个人技能，提供不同角度的学习体验，从而使他们的运动生活更丰

盛，并提高运动员专业的素质。 

 

（五）精英运动员工作体验计划 

此体验计划是一项专为将于两年内退役的运动员度身订做的见习计划。透过计

划，运动员能够从实质工作中汲取经验，帮助他们过渡至退役后另一种生活模式。 

 

  关于精英运动员免费乘搭交通工具的计划，其实目前透过香港体院给予精英

运动员的直接财政资助，已将运动员的日常开支，包括交通方面的需要考虑在内。

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是否愿意为精英运动员提供免费乘搭优惠，属有关营办商的

商业决定。 

 

  为照顾精英运动员退役后的需要和协助他们融入社会，特区政府自二○○八

年起资助香港体院，推行「运动员教育及职业发展计划」，为运动员提供多元化

教育及职业发展支持。香港体院更透过「精英教练工作体验计划」为精英运动员

度身订造教练培训计划，协助运动员于退役后转职为教练。 

 

  此外，我们于二○○八年七月拨款８５０万元予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

克委员会（港协暨奥委会），以推行「香港运动员就业及教育计划」，为现役及

退役运动员在教育及职业发展上提供支持。商界对有关计划反应正面，现时共有

１０间企业落实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 

 

  就公务员的聘任方面，我们欢迎退役的运动员通过评核加入政府工作。政府



作为提供平等机会的雇主，宗旨是用人唯才、择优录用，而公务员的聘任程序，

均以公开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进行。招聘人手的局或部门在评核申请人是否适合担

任有关的公务员职位时，会考虑他们的学历或专业资格、专门技能、工作经验、

语文水平，以及是否具备担任有关职位所需的其它条件。基于上述「用人唯才、

择优录用」的宗旨以及「公开及公平竞争」原则，在公务员招聘过程中优先取录

退役的精英运动员并不恰当。 

 

  就成立体育发展局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体育委员会及其辖下的精英体育事

务委员会已有体育界的代表，而香港体院的董事局及管理层亦有很多资深的体育

专业人士，他们在制定精英体育发展的政策及落实支持运动员的措施方面，提供

意见，亦就如何为运动员提供更全面的保障作出周全的考虑。我们认为现时的体

育政策发展架构行之有效，没有成立体育发展局的需要。 

完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星期三） 

 


